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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党干字〔2021〕36 号

关于妥新杰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，各街道党工委，区直各党（委）组、总支、支部：

根据《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规定》的规定，经 2021

年 5 月 26 日区委常委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妥新杰同志任惠农区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（信访室）

主任。

王文波同志任惠农区礼和乡武装部长。

吴燕同志任惠农区庙台司法所所长。

王星琦同志任惠农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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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职日期从试用之日起计算。

中共惠农区委员会

2021 年 5 月 26 日

送：区委各书记、常委。

中共惠农区委办公室 2021年 5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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